附件 2
江苏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

认定申报表
	学校层次：
	□中等职业学校（含三年制、五年制）

	
	□高等职业学校（含高职院、职业本科）

	所在学校：
	

	认定方式：
	□直接认定     □申请认定          

	当前“双师”等级：
	□无 □初级 □中级 □高级

	认定“双师”等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江苏省教育厅制

填表说明

1.本表由职业学校人事（教师）部门组织填写，可在江苏教师信息管理系统职教教师信息管理平台下载、打印；认定机构完成线下审核、盖章存档，在系统内提交通过认定人员信息。

2.申报人员对照《江苏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标准（试行）》相应条款填写必要内容。

——所有申报人员第“一”项基本信息必填。

——直接认定人员第“二”“五”项必填，第“五”项中“实践成果”与第六项“专业成果”满足其一均可。

——申请认定人员：学校教师第“三”“四”“五”项必填，其中高职教师申报中级以上“双师”第“六”项必填；校外兼职教师第“二”“七”项必填，其中省级以上产业教授、技能大师等第“六”“七”项必填。

3.申报人员对本表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主要责任，学校及相关职能部门负相应审核责任。

4.本表填报内容不符合要求或审核手续不全的，不予受理。

申报人声明

郑重声明：本表所填写内容及本人提供的相应佐证材料真实准确，如有不实之处，本人愿承担相应责任。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一、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电子照片



	出生年月
	
	民   族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参加工作

时    间
	
	从教时间
	
	

	专业领域
	
	联系电话
	

	教师岗位类型


	□职业学校专任教师

□职业学校兼课教师（校内具备教师资格其他人员）

□正式聘任的校外兼职教师（来自行业企业）

□依法开展职业学校教育的其他机构中具有教师资格的人员

	教师课程类型
	□专业（实习指导）课  □公共课  □其他

	个人师德师风及教育教学工作

小结(300字左右)
	

	近五年师德表现
	 □合格    □不合格

	近五年教学

质量考核
	均在合格以上

其中优秀等第学期  次；或年度   次




二、资格证书

	教师资格证书名称
	

	教师资格证书编号
	

	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资格等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副高 (正高） 

	非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非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资格等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副高 (正高） 

	 职业资格（执业资格）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及颁发机构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名称
	

	职业技能等级
	(初级（(五级(四级(三级）

(中级（(二级）

(高级（(一级）

	证书编号及颁发机构
	

	其他证书
	

	证书编号及颁发机构
	


学校人事等部门对表一、表二内容审核并盖章。

审核部门（盖章）：                                                                                            

三、教学业绩（学校教师申请认定必填）
教学情况：近五年，完成        门本专业或相关专业课程全部教学。

	课程名称
	课程所属专业
	授课时间段
	学时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教学成效：符合标准第   条第   款

	 项目、奖项名称
	获得时间
	等级
	颁发或主办单位
	排名/

总人数

	
	
	
	
	

	
	
	
	
	

	
	
	
	
	


备注：限填3项以内。教学质量考核获“优秀”等第次数符合标准的，本表可选填。

学校相关部门对上表内容进行审核  

审核部门（盖章）：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四、教育研究（学校教师申请认定必填）

教研成果：符合标准第   条第   款

	项目名称
	发表（出版、立项）单位
	发表（出版、结题）时间
	本人排序

（参编类型）

	
	
	
	

	
	
	
	

	
	
	
	


备注：限填3项以内。

学校相关部门对上表内容进行审核     

审核部门（盖章）：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五、实践能力（学校教师必填）

	行业企业工作或实践经历：

(具有    年以上行业企业从事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近五年累计不少于6个月到企事业单位或生产服务一线或校内外生产实践基地从事本专业（所教专业或相关专业）岗位实践

(近五年每年不少于1个月到企事业单位或生产服务一线或校内外生产实践基地从事本专业（所教专业或相关专业）岗位实践

	起止时间（年月）
	企事业单位名称
	本人职务（责）

或岗位或成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备注：（1）近五年非必五年，符合标准按实际年限填写；（2）入职三年内新教师参加校企合作式专业能力提升培训、公共课教师参加社会服务（调研、考察）等同企业实践，时长应达到规定要求。
实践成果  符合标准第   条第   款

	工作、项目、奖项、成果等名称
	委托、立项、授奖单位或专利号
	立项时间

（获取时间）
	结项时间

（专利类型）
	主持或排名/总人数

	
	
	
	
	

	
	
	
	
	

	
	
	
	
	


备注：限填3项以内。高等职业学校教师申报中级、高级“双师”者必填，其他申报教师“实践成果”与下表“专业成果”可选填。

学校相关部门对上表内容进行审核

审核部门（盖章）：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六、专业成果  符合标准第   条第  款
	时间
	荣誉、项目

奖励等名称
	授予部门
	级别
	排名/

总人数

	
	
	
	
	

	
	
	
	
	

	
	
	
	
	


备注：限填3项以内。（1）校外兼职教师获省产业教授、省技能大师等称号者在此填写；（2）高等职业学校教师申报中级、高级“双师”者，“专业成果”与上表“实践成果”均为必填。

学校相关部门对上表内容进行审核

审核部门（盖章）：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七、学校教学经历（校外兼职教师必填）
	起止时间（年月）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授课学时
	教学方式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备注：（1）近五年非必五年，符合标准者按实际年限填写。（2）课程类型主要指专业基础课、技能实训课；（3）教学方式指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或理实一体化教学。

学校相关部门对上表内容进行审核

审核部门（盖章）：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八、院（系、部，高等职业学校适用）评议推荐意见

	以上内容信息已经核实和公示。未发现该教师有违法犯罪记录、师德失范行为、学术不端行为、违纪违规情况、意识形态问题等。

所在院（系）：（公章）        

党政负责人：（签名）  

日
期：


九、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适用）评议推荐意见

	以上内容信息已经核实并公示。未发现该教师有违法犯罪记录、师德失范行为、学术不端行为、违纪违规情况、意识形态问题等。

所在学校：（公章）        

党政负责人：（签名）  

日 期：


十、认定机构意见（中职为设区市教育局，高职为申报人所在学校）

	经审核并公示，该教师符合江苏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

（□中职□高职）（□初级 □中级 □高级）标准，同意认定。　　　　　　　　　　认定机构： （公章）
　　　　　　　　　　　　　　　　        日 期：


抄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4

